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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中旗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工作职责规定 

  
关于印发《乌拉特中旗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
补助奖励政策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管理
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

乌中政办发〔2024〕50号

各苏木镇（中心、公司）、旗直（驻旗）各相关部门：
现将《乌拉特中旗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工作职责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6月7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简称草原补奖政策），更好地开展监督管理工作，有效促进牧草休养生息，恢复草原植被，保护生态环境，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根据

[bookmark: _GoBack]《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乌拉特中旗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2021—2025年）》要求，结合全旗草原生态保护与管理现状和草原畜牧业发展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保护和系统化治理，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和保护生态环境，深刻领会和认识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提高政治站位和大局意识。总结经验、克服困难，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严格监管、加强协作，有效增加植被覆盖率和牧草多样性，让乌拉特中旗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推进的路子，努力实现全旗牧区社会稳定、生态好转、生活宜居。
第三条 旗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工作。
苏木镇（中心）人民政府具体组织实施本辖区内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工作。
第四条 旗人民政府应当将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二章 基本职责
第五条 旗林业和草原局是全旗落实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制度的执法监督主体，负责相关工作的监督、检查和指导，遇重大案件与苏木镇开展联合执法；核定并发布天然草原适宜载畜量并下发各苏木镇（中心）执行；不定期对禁牧休牧区和草畜平衡区管理情况进行抽查，并在每年6月份、12月份组织各苏木镇（中心）对全旗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载畜量进行专项检查，抽检率达70%以上，结果公示并通报旗农牧和科技局，定期通报各苏木镇（中心）执法管理情况。
第六条 旗农牧和科技局将享受草原生态奖励补助政策的牧户信息登记造册，及时通报旗财政局和旗林业和草原局，为落实好草原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发放补奖资金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第七条 旗财政局及时拨付管护经费，保障管护工作的正常运行。同时要加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管理，保证按时准确发放到位。
旗林业和草原局会同旗农牧和科技局、旗财政局确定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标准、办法。
第八条 各苏木镇（中心）是落实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的实施主体，原则在禁牧、草畜平衡区平均5万亩配备一名专职草原网格管护员，划定管护责任区，实行网格化管理，加大对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落实管理力度。
草原网格管护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巡查管护区草原，掌握草原使用者、草原承包经营者的牲畜数量，督促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
（二）制止、举报违反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及其他破坏草原植被的违法行为；
（三）报告、处理草原火情和鼠害、虫害等自然、生物灾害情况；
（四）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草原生产力监测等其他草原保护、管理具体工作。
第九条 各苏木镇自主聘用草原网格管护人员523名，管护人员每年工资3.6万元。旗财政部门保障草原网格管护人员工资及管护经费，各苏木镇聘请的草原网格管护员工资，由苏木镇根据考核结果统一发放；根据草原管护面积、地类条件、管护难易程度的不同，安排必要管护经费给各苏木镇统筹支配，主要用于执法工作经费。具体为：巴音乌兰苏木40万元/年、甘其毛都镇30万元/年、川井苏木30万元/年、新忽热苏木30万元/年、呼勒斯太苏木30万元/年、温更镇30万元/年。
具体费用从以下三个方面解决：一是上一轮草原补奖结余资金；二是实施本轮草原补奖过程中的扣罚资金；三是自治区、市、旗三级财政补助资金。
第十条 各苏木镇是草原补奖工作的实施主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实行禁牧和草畜平衡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管理，指导和监督各嘎查委员会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
第十一条 各嘎查委员会应当加强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的宣传教育和日常监管，让牧户充分了解政策内容，并纳入本嘎查的村规民约，使禁牧减畜工作成为广大牧民的自觉行动。建立起牧户诚信档案，大力弘扬诚实守信的时代风尚。对积极配合、认真执行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的牧户，进行奖励并优先安排草原生态修复项目。
第三章 数据核定
第十二条 旗林业和草原局根据自治区林业和草原规划设计院提供的数据，结合我旗实际情况，核定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期间，我旗天然草原适宜载畜量标准为41.88亩/羊单位。
第十三条 全旗载畜数量按照羊单位计算。具体折合数据为：骆驼折合7个羊单位、马折合6个羊单位、牛折合5个羊单位、驴骡折合3个羊单位、绵羊山羊折合1个羊单位，3个当年仔畜折合1个成年畜。本办法规定未列明的不予核定。牧户是否达到草畜平衡，以草场放牧牲畜数量为准。饲草料储备不足的牧户，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参与草原补奖政策的禁牧、草畜平衡户必须签订禁牧和草畜平衡责任书，严格履行禁牧和草畜平衡的相关责任。草原使用者、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当履行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义务，不得超过核定的适宜载畜量放牧，不得在禁牧区、休牧期放牧。
因草场未划分到户、存在草场纠纷等原因，不能参与草原补奖政策的草场或牧户，按照草畜平衡管理。
第十五条 草原使用者、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当履行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义务，不得超过核定的适宜载畜量放牧，不得在禁牧区、休牧期放牧。
通过流转经营草原的组织和个人应当遵守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按照承包合同及流转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草原。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由苏木镇人民政府依法处罚。
第十七条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第二十九条，未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制度，在草畜平衡区放牧超载率超过百分之十或者在禁牧区放牧两次以上的，可以扣发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具体扣发标准如下：
（一）超载率达到10%—50%的：
1.第一次被发现超载放牧，责令限期整改；
2.第二次被发现超载放牧，扣发20%的当年补奖资金；
3.第三次被发现超载放牧，扣发50%的当年补奖资金；
4.第四次被发现超载放牧，扣发当年剩余补奖资金，依法解除本轮草原补奖合同，取消其享受本轮补奖政策资格。
（二）超载率达到50%以上的：
1.第一次被发现超载放牧，责令限期整改；
2.第二次被发现超载放牧，扣发50%的当年补奖资金；
3.第三次被发现超载放牧，扣发当年剩余补奖资金；
4.第四次被发现超载放牧，依法解除本轮草原补奖合同，取消其享受本轮补奖政策资格。
（三）在禁牧区和休牧期放牧的：
1.第一次被发现违规放牧，责令立即整改；
2.第二次被发现放牧，扣发50%当年补奖资金；
3.第三次被发现放牧，取消其享受本轮补奖政策资格。
第十八条 对于在禁牧和草畜平衡区查获的无人认领牲畜，一律按照无主牲畜对待。对于查获不主动认领的牲畜，对其违法行为30天内不交罚款者，牲畜按照无主畜归集体管理；对主动认领牲畜且补交罚款者，扣除牲畜寄养与管理费后，牲畜归还养殖户。
第十九条 擅自移动或破坏禁牧休牧标志的，由苏木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15日内恢复原状；逾期不恢复的，处被破坏设施原有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苏木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遇到严重违法、暴力抗法等重大事件，可与旗林业和草原局、公安局开展联合执法。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一条 草原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纪委监委要加大对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司法部门要积极配合开展立案查处、强制执行等工作。涉国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其直接责任人依规依纪追责问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不依法履行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职责的；（二）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或者查处明显失当的；（三）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二十二条 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落实工作纳入旗人民政府的年度目标考核内容，各苏木镇要细化考核指标，将工作做实做细，严格落实到位。
第二十三条 旗直相关单位和各苏木镇应当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手段，提高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监督管理能力与水平。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职责规定由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负责解释。如与《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等上级法律法规有冲突之处，按上级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22年12月8日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乌拉特中旗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工作职责规定》（乌中政办发〔2022〕8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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